2022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总结

株洲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2年12月26日

今年来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我局紧扣全市中心工作，大胆改革，锐意创新，全面提高工作标准，坚持以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—2025年）》为工作根本，依法行政，严格执法，和谐管理，扎实推进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工作，各项工作均取得显著成绩。根据会议安排，现将我局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工作情况概括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一是严格落实法治建设工作责任制度，成立了以局长任组长，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，局机关各相关科室，局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。同时，局机关设政策法规科，科室配置了法制专业人员，并明确一名局领导分管，局属各单位也建立了相应机构，配备了工作人员，从而在全局上下形成了领导班子共同抓，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法制机构负责办，相关部门配合协作的良好工作格局。二是按照省、市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指导完善局相关工作要点，对全市城管综合执法工作进一步强化部署和检查指导，推动工作要点和重点任务的有效落实。三是多次召开党组专题会议研究重点管理、执法事项，积极研究解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领域重大问题和难点，切实做到重大案件主要负责人亲自部署、亲自过问，重点环节亲自协调、亲自督办。 

（二）完善行政执法制度。我们积极从完善行政执法制度、规范依法行政行为入手，定期梳理权责清单，汇总我局执法事项194项（其中行政许可13项、行政处罚174项、其他行政权力3项、行政确认1项、行政奖励3项）。健全执法流程规定（“四先三到位”）、办案流程规范、文明执法“五条禁令”、案卷评查等执法制度，编印了《城管执法工作实用手册》，全面规范城管队员的执法行为。根据新修订《行政处罚法》“行政执法三项制度”有关要求，出台了《株洲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实施办法》。在局门户网站设立“政府信息公开”专栏，明确了包括行政执法、行政许可在内的12类公开项目，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有关行政执法信息。督促全市各城管执法单位配备执法记录仪488台，一线执法队员执法记录仪配备率达到100%；针对涉改行政处罚权移交后重大案件多、处罚额度高的实际，建立了行政处罚“案审会”和法制审核制度，对重大处罚决定及时组织集体研究、当场签字，未经法制审核不得做出重大处罚决定，有效地避免了”人情案”、”关系案”。制定了《株洲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和细则》，区分轻微违法行为、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三个档次，对处罚额度进行了科学区分或细化，保证了执法处罚的公平、公正。

（三）强化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。一是建立工作机制。以我局执法人员作为随机抽查主体，开展随机抽查工作，建立了“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”，目前，我局有20余名执法人员列入名录库，建立了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。以2022年行政许可审批台账中申请对象为主体，建立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。二是开展常态化抽查工作。今年来开展随机抽查工作40余次，随机抽查对象70余家，完成任务8项，随机抽取执法人员23人，向社会公示抽查结果43条。录入“互联网+监管”平台行政检查总数34条，行政处罚总数14条，其他行政行为总数7条。覆盖本级事项条数8条，监管行为覆盖率36.36%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移送监督协作机制。一是与相关职能单位建立案件线索移交机制，不断加强部门间执法协作。今年来接收相关案件线索92起，立案查处住建领域重大案件58起，执收罚没款263万元，相比去年增长26%。二是不断健全行政执法层级监督制度，每月对城市各区城管执法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价。修订完善了《株洲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考评实施细则》。三是建立城管系统行政执法协作配合机制。出台《行政执法协作配合工作机制规范》，确保城管系统监管处罚各部门间资源共享、信息互通、协作通畅的工作新格局，为建立权责一致、权威高效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五）扎实开展综合执法工作。一年来，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立案查处一般程序案件3557件，办理简易程序案件4.9万余件，其中我局共办结行政许可407件，收费620余万元、行政处罚98件，处罚金额360余万元、行政检查   次，无行政强制执行情况。

今年来我局组织开展多次专项执法行动，不断规范城市秩序。如上半年开展“喜迎二十大、城管在行动”城市环境大提升活动，累计劝导、教育16200余人次，劝离占道经营（流动摊贩）3700余起，清理牛皮癣6300余处，查处人行道违停车辆5.1万余台次，营造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；3月起持续开展为期6个月的餐厨垃圾专项整治，查处非法收运车辆199台次，端掉餐厨垃圾非法处置窝点21处；9月重点加强对产业集聚区、农贸市场、商场、医院、宾馆、学校、工地、车站等人流密集区域脏乱差现象进行治理，在全市50余所中小学门口设立“城管助学岗”，维护校园周边交通、市容秩序。

（六）狠抓执法队伍建设。开展全员法制培训，注重培训模式的多样性，开设“城管课堂”举办城管法律法规培训539场次，开展军事训练379场次，组织执法文书制作、执法平台操作等专题培训6期，累计培训城管队员、协管员12200余人次。开展“职业体验活动”42批次，组织城管队员到工地、商场、社区等处体验基层生活1202人次。突出强化临聘人员管理，完善了《城市管理协管员管理规定》，实行城管协管员招聘“城区申请、劳务派遣、市级备案”机制，规范了城管协管员准入流程。对乡镇（街道）城管协管员乱着装情况定期组织专项清理，纠察乱着装情况32人次，维护了城管执法队伍整体形象。开展规范化建设中队创建，率先在全省启动城管中队规范化建设创建活动，出台了《株洲市城市管理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三年实施方案》，25个乡镇（街道）城管中队实现创建达标，达标率83.3%。强化执法监督和执纪问责，重点围绕队伍管理、办案数（质）量、执法效果等方面开展日常监督检查。组建7支城管督察中队，对全市城管执法队员队容风纪、文明执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，开展城管执法队伍督察检查1056场次，通报批评110人次。在全市城管执法队伍开展“作风建设整顿年”活动，对选择性执法、随意性执法、服务意识不强等6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自查自纠，对突出问题启动执纪问责程序，纪律处分正式队员3人，诫勉谈话1人，辞退城管协管员14人，确保了城管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。加强队伍形象宣传，开展“十佳”城管评选活动，分别评选出10名执法办案能手、10名文明执法标兵和10大优秀执法案卷，并通过媒体进行大力宣传报道。加强城管执法亮点工作宣传，在省级以上媒体发布（转载）宣传报道118篇，市级媒体发布稿件975篇，在局微信公众号、微博和局官方网站发布433篇，提高了城管执法社会关注度。结合抗冰、救火、抗疫等重大活动，开设城管党员在“疫”线宣传专栏，公布抗疫群英谱等方式，大力宣扬城管队伍先进典型，提高城管执法队伍社会满意度。
（七）持续深化城管体制改革。在2018年5月完成住建、交警等部门174项涉改行政处罚权划转工作的基础上，结合国家机构改革新要求，出台了《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城乡规划行政处罚权主体的通知》《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监管协调会纪要》，进一步厘清了城乡规划、环保餐饮油烟等执法事项的部门职责边界。完善城管法规标准体系，启动了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修订工作和《株洲市照明管理办法》起草工作，率先在全国地级市出台《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技术规范标准图示》，在全省率先制定《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细则》。稳妥推进城管执法力量下沉，根据中央、省市城管体制改革要求，采取直接赋权、派驻执法等方式，完成了芦淞区、石峰区（整合城管、交警、市场监管、街道等多部门）、天元区等3个城区的城管执法力量下沉工作，将509名城管队员（含协管员）下放到20个街道（乡镇），成立街道（乡镇）城管综合执法中队，逐步实现城管执法力量向社区延伸。

二、2023年工作思路

（一）2023年工作思路。2023年，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。我市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，以城管执法“五化”（法治化、规范化、精细化、智慧化、社会化）为目标，进一步规范队伍管理，创新执法方式，强化为民服务，努力实现城管执法队伍形象与城市管理水平双量提升，为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。

（二）重点任务及措施。一是实施城管队伍规范化建设提标。重点完善和出台一批队伍管理规范化建设方面的制度、标准或规范，并组织、督促各县市区城管执法大队开展对标整改，提高创建标准，力争2023年底前全市30个城管中队全部创建达标，同时力争创建2-3个规范化建设“标兵中队”，进一步提高城管队伍正规化水平。二是创新推进门店诚信等级评价工作。全面建成门店信息系统，确保全市主次干道沿街门店信息全部录入城管执法系统。深化实施“1街+N店”（1条示范街、若干个“最佳门店”）建举措，构建“信用+执法”的管理新模式，继续打造一批诚信管理“网红店”和精细化管理“示范街”，努力打造城市管理共建、共治、共享的“株洲经验”。三是进一步完善城管法规体系。根据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，启动《株洲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机动车停放管理条例》立法调研工作，梳理问题清单。加快推进《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》修订以及《株洲市城市管理照明办法》的立法进度，为城市管理执法提供坚强的法制保障。四是以“721工作法”助推“放管服”改革。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，深化人性化执法、服务式管理等举措，根据上位法和省、市司法部门的要求，制定我市城市管理领域行政处罚轻微免罚清单，在渣土行业监管、住建领域执法、户外广告执法、园林绿化执法等方面推进容缺管理或首违免罚机制，依法推行包容审慎执法模式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。



